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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股东会届次：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邓伟明先生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3月23日（星期一）下午2：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3月23日（星期一）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3月23日9:15-

9:25，9:30-11:30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 3月
23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6.会议地点：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运达中央广场B座11楼会议室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股东

会议事规则》等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

股 份
种类

A股

H股

合计

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股 东 及
股 东 授
权 代 表

人数

3

1

4

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股）

498,653,000

29,000

498,682,000

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49.2535%

0.0029%

49.2564%

网络投票情况

股 东 人
数

183

0

183

代表有表决
权股份数量

（股）

40,503,436

0.0000%

40,503,436

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

例

4.0007%

0.0000%

4.0007%

总体出席会议情况

股东及
股东授
权代表
人数

186

1

187

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股）

539,156,436

29,000

539,185,436

占 公 司 有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比

例

53.2542%

0.0029%

53.2570%

注：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2026年3月18日，公司总股本为1,042,253,858股，A股总
股本 938,028,458股，H股总股本 104,225,400股；其中A股回购账户中公司股份数为 29,832,
872股，该等回购股份不享有表决权。因此，本次股东会享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012,420,
986股。

2.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经过认真审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提

交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进行了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累积投票提案

提案序号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2.00

2.01

2.02

2.03

2.04

非累积投票提案

提案序号

3.00

4.00

5.00

提案名称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选举邓伟明
为 公 司 第 三
届 董 事 会 非

独立董事》

《选举邓竞为
公 司 第 三 届
董 事 会 非 独

立董事》

《选举陶吴为
公 司 第 三 届
董 事 会 非 独

立董事》

《选举廖恒星
为 公 司 第 三
届 董 事 会 非

独立董事》

《选举刘兴国
为 公 司 第 三
届 董 事 会 非

独立董事》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选举曹丰为
公 司 第 三 届
董 事 会 独 立

董事》

《选举洪源为
公 司 第 三 届
董 事 会 独 立

董事》

《选举蒋良兴
为 公 司 第 三
届 董 事 会 独

立董事》

《选举黄斯颖
为 公 司 第 三
届 董 事 会 独

立董事》

提案名称

《关于公司及
子 公 司 拟 向
银 行 等 申 请
综 合 授 信 额
度 及 担 保 的

议案》

《 关 于 公 司
2026 年 度 套
期 保 值 计 划

的议案》

《关于公司开
展 期 货 及 衍
生 品 交 易 的

议案》

股东类别

A股

其中：中小
投资者

H股

全体股东

A股

其中：中小
投资者

H股

全体股东

A股

其中：中小
投资者

H股

全体股东

A股

其中：中小
投资者

H股

全体股东

A股

其中：中小
投资者

H股

全体股东

A股

其中：中小
投资者

H股

全体股东

A股

其中：中小
投资者

H股

全体股东

A股

其中：中小
投资者

H股

全体股东

A股

其中：中小
投资者

H股

全体股东

股东类别

A股

其中：中小
投资者

H股

全体股东

A股

其中：中小
投资者

H股

全体股东

A股

其中：中小
投资者

H股

全体股东

选举票数

531,182,621

32,530,621

19,000

531,201,621

537,633,545

38,981,545

29,000

537,662,545

537,643,003

38,991,003

29,000

537,672,003

537,643,003

38,991,003

29,000

537,672,003

537,643,003

38,991,003

29,000

537,672,003

538,674,870

40,022,870

29,000

538,703,870

538,096,982

39,444,982

29,000

538,125,982

537,383,330

38,731,330

29,000

537,412,330

531,952,342

33,300,342

29,000

531,981,342

同意

股数（股）

521,652,251

23,000,251

18,400

521,670,651

539,070,596

40,418,596

29,000

539,099,596

539,072,796

40,420,796

29,000

539,101,796

比例（%）

96.7534%

56.7845%

63.4483%

96.7516%

99.9841%

99.7881%

100.0000%

99.9841%

99.9845%

99.7935%

100.0000%

99.9845%

反对

股数（股）

17,496,685

17,496,685

10,600

17,507,285

59,140

59,140

0

59,140

61,640

61,640

0

61,640

比例

98.5211%

80.3137%

65.5172%

98.5193%

99.7175%

96.2402%

100.0000%

99.7176%

99.7193%

96.2635%

100.0000%

99.7193%

99.7193%

96.2635%

100.0000%

99.7193%

99.7193%

96.2635%

100.0000%

99.7193%

99.9107%

98.8111%

100.0000%

99.9107%

99.8035%

97.3844%

100.0000%

99.8035%

99.6711%

95.6224%

100.0000%

99.6712%

98.6638%

82.2141%

100.0000%

98.6639%

比例（%）

3.2452%

43.1970%

36.5517%

3.2470%

0.0110%

0.1460%

0.0000%

0.0110%

0.0114%

0.1522%

0.0000%

0.0114%

弃权

股数（股）

7,500

7,500

0

7,500

26,700

26,700

0

26,700

22,000

22,000

0

22,000

比例（%）

0.0014%

0.0185%

0.0000%

0.0014%

0.0050%

0.0659%

0.0000%

0.0050%

0.0041%

0.0543%

0.0000%

0.0041%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由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全程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
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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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已届满，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按法定程序进行董事会换届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由10名董事组成，其中包括职工代
表董事1名。职工代表董事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公司于2026年3月23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经与会职工代表认真审议，会议选举李卫华
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附后）。李卫华先生将与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会选举产生的5名非独立董事和4名独立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自本
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李卫华先生当选公司职
工代表董事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兼任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
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附件：第三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李卫华，男，1968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曾任职于湖南邵

阳市锅炉制造厂、广东省中山市美丽时玩具厂、深圳市恒生玩具厂、湖南邵东县大田精工模具
厂、湖南中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16年2月至2022年3月，历任公司研究院总工程师、工程
中心总经理；2022年3月至今，担任公司首席专家兼工程总院设计院院长；2023年3月至2025
年9月，担任公司董事；2025年9月至今，担任公司职工代表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卫华先生直接持有公司A股股份 822,97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790%；及根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持有第二类限制性股票33,942股A股股份。与公司其
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
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3条所规定
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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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3月23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为推进董事会换届相关事项，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会议的通
知期限要求，会议通知已于当日以通讯方式送达全体董事。会议应到董事十人，实到十人。
本次会议经全体董事推举，由董事邓伟明先生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会议召
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审议情况
1.以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

案》
经审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选举邓伟明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

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2.以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

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董事会下设战略与ESG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及提

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经审议，第三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组成如下：
战略与ESG委员会由公司董事长邓伟明先生、董事陶吴先生、独立董事蒋良兴先生组成，

其中邓伟明先生为主任委员；
审计委员会由公司独立董事曹丰先生、洪源先生、黄斯颖女士组成，其中曹丰先生为主任

委员；
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公司独立董事洪源先生、曹丰先生、黄斯颖女士组成，其中洪

源先生为主任委员。
上述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3.以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经审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同意聘任邓伟明先生为公司总裁，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4.以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资深副总裁的议案》
经审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同意聘任陶吴先生为公司资深副总裁，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5.以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经审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同意聘任朱宗元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6.以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审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同意聘任唐华腾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自本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唐华腾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熟悉履职相关的法律法规、具备与岗位要求相适应的职业操守、具备相
应的专业胜任能力与从业经验。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7.以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的议案》
经审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同意聘任易琨先生为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任期三年，自本次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8.以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审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同意聘任王建强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本次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9.以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可持续发展实质性议题

评估结果的议案》
董事会对公司2025年度可持续发展实质性议题评估结果进行了审慎审议，正式批准了该

评估结果，认为其科学识别了对公司长期价值创造具有重大影响的议题。董事会同意以该评
估结果为核心依据，指导公司 2025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的编制工作，确保报告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地反映公司的可持续发展绩效。

三、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3.第二届董事会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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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
完成换届选举暨聘任高级管理人员、

内部审计负责人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3月23日召开2026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会和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及职工代表董

事。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董事会各专
门委员会成员，聘任了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公司董事会的换届选
举已经完成，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三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一）第三届董事会成员
1.非独立董事：邓伟明先生（董事长）、陶吴先生、廖恒星先生、刘兴国先生、邓竞先生、李

卫华先生（职工代表董事）
2.独立董事：曹丰先生、洪源先生、蒋良兴先生、黄斯颖女士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由10名董事组成，任期三年，自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选举通

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成员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
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独立董事的人数比例未低
于公司董事总数的三分之一，符合相关法规的要求。4名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在公司2026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会召开前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成员均符合法律、法规所规定的上市公司董事任职资格，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

（二）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情况
1.董事会战略与ESG委员会：邓伟明先生（主任委员）、陶吴先生、蒋良兴先生
2.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曹丰先生（主任委员）、洪源先生、黄斯颖女士
3.董事会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洪源先生（主任委员）、曹丰先生、黄斯颖女士
上述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审计委员会及提名、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人数过半数并由独立董事担任主任委员，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
曹丰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二、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负责人及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况
1.总裁：邓伟明先生
2.资深副总裁：陶吴先生
3.财务总监：朱宗元先生
4.董事会秘书：唐华腾先生
5.内部审计负责人：易琨先生
6.证券事务代表：王建强先生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负责人及证券事务代表的任期自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均具备担任上市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
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邓伟明先生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同时担任公司董事长和总裁，有利于统一决策与执行，
提升经营管理效率，确保公司长期战略顺利实施，避免因职责分离可能带来的方向偏差或执
行延迟。为确保公司治理规范、运作独立，实际控制人已承诺与公司实行人员、资产、财务分
开，机构、业务独立，各自独立核算、独立承担责任和风险；不占用公司资金，不干预公司的财
务、会计活动；重大关联交易严格履行审议披露程序，关联方依规回避，不损害公司及其他股
东的利益。公司将持续严格遵守《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
定，不断优化治理结构，有效防范治理风险，保障公司的独立性。

董事会秘书唐华腾先生及证券事务代表王建强先生均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董
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
章程》等规定。

三、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人：唐华腾先生、王建强先生
联系电话：0856-3238558
传真：0856-3238558
电子邮箱：cngrir@cngrgf.com.cn
联系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长沙大道567号运达中央广场写字楼B座11楼
邮政编码：410007
特此公告。

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附件：相关人员简历
一、第三届董事会成员
（一）非独立董事
邓伟明先生，男，1968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太原科大毕业。曾任湖

南邵东焦化厂技术员、湖南中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裁；2004年8月至今，担任湖南中伟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17年7月至今，担任湖南中稼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16年
10月至2021年4月，担任贵州中伟资源循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2016年12
月至2019年9月，担任湖南中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14年9月至今，担
任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邓伟明先生直接持有公司A股股份29,570,194股，通过持有公司控股
股东湖南中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65%的股权间接持有公司313,040,000股A股股份，通过持有
铜仁弘新成达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99%的份额间接持有公司16,881,480股A股
股份，合计占公司总股本的31.65%，邓伟明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邓竞先生为邓伟明
先生之子，董事陶吴先生为邓伟明先生配偶之弟；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
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3条所规定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的情形。

陶吴，男，1983年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曾任职于中
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普华永道国际会计事务所、Numeric；2013年9月至2016年2月，任
职于湖南中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16年 3月至 2019年 12月，担任公司经营中心总经理；
2019年5月至今，担任公司董事；2019年12月至今，担任公司资深副总裁。2021年6月至今，
担任印尼中青新能源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陶吴先生直接持有公司 A 股股份 1,141,34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095%；及根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持有第二类限制性股票33,942股A股股份。陶吴先生
为董事邓伟明先生配偶之弟，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
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
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第3.2.3条所规定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廖恒星，男，1982年4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
注册税务师、国际注册内审师。曾在湖南笛扬会计师事务所、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从事审计工作，2008年 6月至 2017年 2月，历任湖南中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
监、总裁助理；2017年3月至2022年3月，担任公司总裁助理；2019年11月至2025年1月，担任
公司董事会秘书；2022年3月至今，担任公司高级副总裁；2023年3月至今，担任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廖恒星先生直接持有公司A股股份 637,05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611%；及根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持有第二类限制性股票26,416股A股股份。与公司其
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
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3条所规定
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李卫华，男，1968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曾任职于湖南邵
阳市锅炉制造厂、广东省中山市美丽时玩具厂、深圳市恒生玩具厂、湖南邵东县大田精工模具
厂、湖南中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16年2月至2022年3月，历任公司研究院总工程师、工程
中心总经理；2022年3月至今，担任公司首席专家兼工程总院设计院院长；2023年3月至2025
年9月，担任公司董事；2025年9月至今，担任公司职工代表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卫华先生直接持有公司A股股份 822,97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790%；及根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持有第二类限制性股票33,942股A股股份。与公司其
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
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3条所规定
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刘兴国，男，1979年3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曾任职于海信科
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湖南中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15年11月至2017年11月，担任中伟新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贵州工厂负责人；2017年11月至2019年5月，担任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运营中心总经理、人力资源中心总经理；2019年9月至2021年11月，担任湖南中伟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21年11月至今，担任贵州中伟兴阳储能科技有限公司执
行董事兼总经理；2022年3月至今，担任公司副总裁；2023年3月至今，担任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兴国先生直接持有公司A股股份 645,45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619%；及根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持有第二类限制性股票33,942股A股股份。与公司其
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
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3条所规定
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邓竞，男，1994年 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2017年 6月至
2018年6月，任职于君联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7月至2021年6月，任职于嘉兴谦吉
投资有限公司；2022年12月至今，担任湖南古瑞特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21年5
月至今，担任印尼中青新能源有限公司董事；2023年3月至今，担任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邓竞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邓竞先生为董事邓伟明先生之子，与其
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
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3条所规定
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二）独立董事
曹丰，男，1986年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国人民大学财务管理博士、

湖南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后。2015年6月至今，历任湖南大学会计系助理教授、副教授、
教授；2023年2月至今，担任中国铁建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10月至今，担
任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曹丰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
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3条所规定不得被
提名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及第3.5.4条、第3.5.5条不得担任独立董事的
情形。

洪源，男，1981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博
士、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应用经济学博士后。2008年7月至今，担任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
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湖南省财政学会副会长、常务理事，湖南省农业财政研究会副秘书
长、湖南省注册税务师协会常务理事、湖南省人大预算监督专家，湖南省财税法学研究会理
事。2017年8月至2023年9月，曾担任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4年6月至今，担
任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10月至今，担任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洪源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
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3条所规定不得被
提名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及第3.5.4条、第3.5.5条不得担任独立董事的
情形。

蒋良兴，男，1982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南大学冶金与环境学院博
士。2022年5月至今，担任深圳博粤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2023年11月至今，担任长沙麓
翔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2019年10月至今，担任中南大学冶金与环境学
院轻金属及工业电化学研究所所长；2012年7月至今，历任中南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2024
年1月至今，担任江苏协鑫循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2024年1月至今，担任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蒋良兴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持
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
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
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3条所规定不得
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及第3.5.4条、第3.5.5条不得担任独立董事
的情形。

黄斯颖女士，1978年10月出生，香港大学工商管理学士，中欧国际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
香港注册会计师公会资深执业会计师。历任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及审计经理、橙天
娱乐国际集团有限公司首席财务官。曾在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网宿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担任独立非执行董事。现任气体动力科技有限公司财务总
监，并在橙天嘉禾娱乐（集团）有限公司、瑞慈医疗服务控股有限公司、巨子生物控股有限公
司、瑞浦兰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先导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担任独立非执行董事。
2025年11月至今，担任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黄斯颖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持
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
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
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3条所规定不得
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及第3.5.4条、第3.5.5条不得担任独立董事
的情形。

二、高级管理人员
邓伟明，简历详见前述非独立董事介绍。
陶吴，简历详见前述非独立董事介绍。
朱宗元，男，1977年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曾任职于

LG飞利浦曙光电子有限公司、湖南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2007年1月至2017年7月，历
任湖南省煤业集团有限公司集团总部财务部副部长、证券投资部副部长、证券投资部部长，控
股子公司湘煤立达矿山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总会计师、董事长等职务；2017年7
月至2017年12月，担任湖南中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2018年1月至2022年3月，
担任公司财务中心总经理；2019年11月至今，担任公司财务总监；2022年3月至今，担任公司
副总裁。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朱宗元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445,87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428%；
及根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持有第二类限制性股票31,942股A股股份。与公司其他持有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
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3条所规定不得被提
名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唐华腾，男，1990年4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2018年5
月至2021年5月，曾任职于潇湘资本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5月至2024年2月，担任中伟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办副主任；2024年2月至2025年3月，担任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2025年1月至今，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2025年4月至今，担任公司的
联席公司秘书。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唐华腾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6,44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06%；及
根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持有第二类限制性股票10,142股A股股份。与公司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
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3条所规定不得被提名
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三、内部审计负责人及证券事务代表
易琨，男，1976年3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2001年7月

至2018年12月，任职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2019年5月至2023年4月，担任祥源集团控股有
限责任公司审计监察中心总经理；2023年10月至今，担任公司风控监察中心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易琨先生直接持有公司A股股份5,86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06%；
及根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持有第二类限制性股票14,000股A股股份。与公司其他持有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
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符合《公司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王建强，男，1985年3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曾任职于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2015年9月至2022年7月，历任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长沙分行投资银行部高级经理、衡阳分行副行长、长沙分行公司银行部副总经理、人民路支
行行长。2022年7月至2024年9月，担任公司资本中心贵州区域总监。2024年9月至今，担任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建强先生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持有第二类限制性股票5,
796股A股股份。与公司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
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
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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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力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内幕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

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无锡力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3月6日召开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第十六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于2026年3月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上披露了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4号一一股权激
励信息披露》等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对《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

“本次激励计划”）采取了充分必要的保密措施，同时对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激励
对象进行了登记。公司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的
内幕信息知情人、激励对象在本次激励计划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即2025年9月7日至2026年
3月6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一）核查对象为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激励对象（以下简称“核查对象”）。
（二）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三）公司就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进行了查询确认，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查询
证明。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

更查询证明》及《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共11名核查对象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公司根据上述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记录、本次激励计划的进程，对上述核查对象的

交易行为进行了审核，上述核查对象出具书面说明及承诺：其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时，并
未获悉公司拟实施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信息，其买卖公司股票系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
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不存在利用本次激励计划相关内幕信息进行公司股票交易的情形。

除以上人员外，核查对象中的其他人员在自查期间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结论意见
公司在筹划本次激励计划过程中，严格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以及公司内部保密制度的要求，严格限定参与筹划、讨论的人员范围，对接触到内幕信息
的公司人员及中介机构及时进行了登记，并采取相应保密措施。在公司首次公开披露本次激
励计划相关公告前，未发现存在信息泄露的情形。

经核查，在自查期间，未发现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利用本次激励
计划有关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买卖的行为或泄露本次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情形。

特此公告。
无锡力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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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力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3月23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74

74

10,102,09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0,102,094

12.1800

12.1800

注：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为930,000股，不享有股东
会表决权。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袁敏民先生主持会议，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

票相结合表决方式。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无锡力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以现场或通讯方式列席9人；
2、董事会秘书毛成烈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0,046,704

比例（%）

99.4516

反对

票数

51,127

比例（%）

0.5061

弃权

票数

4,263

比例（%）

0.0423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实施与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0,046,704

比例（%）

99.4516

反对

票数

51,127

比例（%）

0.5061

弃权

票数

4,263

比例（%）

0.0423

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0,046,704 99.4516 52,414 0.5188 2,976 0.0296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2026
年 限 制 性 股 票
激 励 计 划（草
案）〉及其摘要
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6
年 限 制 性 股 票
激 励 实 施 与 考
核管理办法〉的
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
会 授 权 董 事 会
办 理 2026 年 限
制 性 股 票 激 励
计 划 相 关 事 宜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0,046,704

10,046,704

10,046,704

比例（%）

99.4516

99.4516

99.4516

反对

票数

51,127

51,127

52,414

比例（%）

0.5061

0.5061

0.5188

弃权

票数

4,263

4,263

2,976

比例（%）

0.0423

0.0423

0.029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议案1、2、3为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

通过；
2、本次股东会议案1、2、3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
3、本次股东会议案1、2、3，关联股东无锡亿晶投资有限公司已进行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

数49,823,218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
律师：钱程、陈慧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贵公司本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规范运作指引》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提案、会议的表
决程序合法有效；本次临时股东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无锡力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24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证券简称：中利集团，证券代码：

002309）于2026年3月20日、3月23日连续2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向公司、控股股东就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现就

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截至目前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

公开重大信息；
3.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正常；
4. 经函询公司控股股东常熟光晟新能源有限公司，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

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股票异常波动期间，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

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
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
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其他关注事项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公开披露的情形。
2.公司已于2026年1月20日披露了《2025年度业绩预告》（详见公告：2026-001），公司不

存在应修正的情况。
3.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
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3月24日

证券代码：002309 证券简称：中利集团 公告编号：2026-008

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中电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5年 4月 27日、2025年 5月

2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注册发行超短

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4月 29日及 2025年 5月 21日在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

相关公告。

根据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以下简称“交易商协会”）出具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

市协注[2025]SCP312号），交易商协会决定接受公司超短期融资券注册，注册金额为人民币20
亿元，注册额度自通知书落款之日起2年内有效，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5年11月4日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深圳中电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超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

获准注册的公告》（2025-068）。

截至目前，公司2026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已发行完毕，发行情况如下：

名称

代码

起息日

计划发行总额

发行利率

主承销商

联席主承销商

簿记管理人
存续期管理机构

深圳中电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度第
一期超短期融资券

012680738

2026年3月23日

10亿元人民币

1.68%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

期限

兑付日

实际发行总额

面值

26中电港SCP001

220天

2026年10月29日

10亿元人民币

100元人民币

本期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相关文件在中国货币网（http://www.chinamoney.com.cn）和上海

清算所网站（http://www.shclearing.com.cn）上刊登。

特此公告。

深圳中电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3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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